
沈阳师范大学 2016 年孔子学院奖学金生招生简章

“孔子学院奖学金”由孔子学院总部设立，旨在鼓励世界各国学生、
汉语教师来华学习、研修汉语和中国文化。我校作为孔子学院奖学金留
学生接收单位，具体招生类别、对象、期限和申请条件介绍如下：

一、招生类别、对象与申请条件
㈠招生类别
1、一学年研修生（2016.9-2017.7）
2、一学期研修生（2016.9-2017.1 或 2017.2-2017.7）
㈡招生对象及条件
1.年龄：年满 18 周岁，且不超过 45 岁；
2.身体健康，能够完成进修计划；
3.遵守本国和中国法律，尊重中国的文化和民俗；
4.一学年研修生：主要向孔子学院（课堂）学员、海外本土汉语教师、“汉
语桥”中文比赛优胜者、大学中文专业优秀学生、HSK考试成绩优秀者
和有志于从事国际汉语教育的人士提供，学习专业包括汉语言文学、中
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入学时间为 2016 年 9 月，资助期限为 1学年。申请
者HSK成绩须不低于三级 180 分、HSKK成绩不低于初级 60 分。
5.一学期研修生：主要向孔子学院（课堂）优秀学员、“汉语桥”世界大
（中）学生中文比赛优胜者、海外本土汉语教师、大学中文专业优秀学
生、HSK考试成绩优秀者提供，学习专业包括汉语言文学、中国历史和
中国哲学，入学时间为 2016 年 9 月或 2017 年 3 月，资助期限为 1学期。
申请者HSK成绩须不低于二级 120 分、HSKK成绩不低于初级 40分。
(三)学习专业
汉语言、汉语言文学

二、奖学金资助内容及标准

孔子学院奖学金全额资助内容包括：学费、住宿费、生活费、综合
医疗保险费。其中，生活费标准为：一学年和一学期研修生人民币 2500
元/月。



三、招生流程

1. 自 本 办 法 发 布之日起， 可登陆孔子学 院奖学金网站
http://cis.chinese.cn 查询接收院校及专业信息，注册个人账号，在线填写、
提交《孔子学院奖学金申请表》，截止日期为 5月 10 日。
2. 汉办委托各国孔子学院（独立设置的孔子课堂），有关海外汉语考

试考点，中国驻外使（领）馆教育、文化处（组），接收院校和未建孔子
学院国家的有关高等学校作为推荐机构，负责按招生要求审核属地申请
者资格及申请材料，并于 5月 20 日前将推荐名单汇总提交汉办。
3. 接收院校负责审核申请者入学资格，并于 5月 31 日前向汉办提交

符合条件的奖学金留学生预录取名单。
4．汉办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对符合条件者择优录取。获奖者名单

将于 6月 15 日后在奖学金网站查询，同时通知接收院校和推荐机构，并
由推荐机构通知申请者本人。
5．接收院校须于 7月 1日前将《录取通知书》、《报到须知》、《外国

留学人员来华签证申请表》（JW202 表）和孔子学院奖学金证书电子版等
入学材料寄达申请表中的接收地址，并及时通知推荐机构和申请者本人。

四、申请材料

申请者须登录奖学金网站，填写《孔子学院奖学金申请表》，并附上以下
证明材料的电子文档：
1. 护照照片页扫描件。
2．HSK、HSKK或 BCT、BCT（口语）成绩报告。
3．最高学历证明（毕业预期证明或在校学习证明，如非中文或英文证明，
需提供相应的公证文件）。
4．孔子学院推荐信。
5．未满 18 周岁的申请者，须提交在华法定监护人署名的委托证明文件。
6．“汉语桥”世界大、中学生中文比赛获奖者须提供由汉办颁发的奖学
金证书。各国分赛区优胜者须提供获奖证明和赛区主办单位出具的推荐
函。
7．在职汉语教师须提交就职机构出具的在职证明和推荐信。



五、注意事项

1．申请单中护照用名与护照扫描件信息不一致的，或相关证明材料不全
的，视为无效。
2.获奖者如因故不能报到，需于报到日前 15 天以书面形式通知接收院校
并注明原因。无故逾期未报到者，奖学金资格不予保留，且不能再次申
请奖学金。
3．入学体检不合格者，奖学金资格将被取消。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常馨
邮编：110034
地址：中国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 253 号
电话：+86-24-86574238
传真：+86-24-86574225
E-mail: zhsychangxin@163.com



推 荐 函(样本)

沈阳师范大学并呈孔子学院总部奖学金处: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年 月 日,国籍: 。

该生是我单位学员，已学满 学时，HSK考试达到 级
（新版 □； 旧版 □ ），符合孔子学院奖学金申请条件，我处
愿意推荐其作为一学年□ 一学期□进修生到贵校学习。
特此推荐，录取为盼。

单位（公章）：
或负责人签名：

2016 年 月 日


